
附件 2

博士后延期工作协议

暨南大学博士后管理办公室

二〇二〇年 四月编制

博士后姓名：

合作导师：

所在流动站名称：

招收学院：

填写日期 年 月 日



填 写 说 明

1.本工作协议书系暨南大学与延期博士后明确权责的文本。

2.本工作协议书须由博士后本人亲自签订，代签无效。

3.“招收学院”指博士后具体开展工作所在的学院，依托其他流动站

进站的博士后需填写清楚自己真正所在学院。

4.本工作协议书内的年、月、日一律使用公历，均用阿拉伯数字填写。

5.本合同中空出的栏目，必须填写清楚；不须填写的空栏可写“无”

或划上斜杠“/”。

6.本合同双面打印，书写须用蓝黑或黑色墨水填写，字迹工整、清楚，

文字简练、准确，涂改无效。



甲 方： 暨 南 大 学

乙 方：

根据国家、广东省及甲方有关博士后管理规定和办法，甲、乙双方本着自

愿、协商的原则，就乙方进入甲方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1.乙方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，自愿在暨南大学_____________________博士

后科研流动站延期开展博士后科研工作，甲方同意接受。延期工作期限自

_________年_______月至_________年_______月共_______年。

2.乙方延期期间需承担以下具体研究工作任务并取得如下成果：

。

3.乙方延期在站期间，支付年薪酬为（□ Ⅰ级20万元，□ Ⅱ级25万元，□ Ⅲ

级35万元） ，合作导师配套支持薪酬的50%为 万元/年。博士后在延期

期间获得学校认定的高水平科研成果，符合层级工资晋升的，由学校补发博士后在

站前两年对应层级工资差额，第三年对应层级工资的差额由学校和博士后合作导师

分别支付50%，合作导师需追加相应资金；符合高水平科研成果奖励的，仍按原有办

法执行。

4.延期期间的社会保险、住房公积金、每月2000元的住房补贴及公费医疗待遇

仍按照原有规定由学校承担。

5.乙方子女继续享受甲方教职工子女入托、入学待遇。

6.甲方按按国家、广东省及学校有关规定，对乙方进行日常管理，组织实施考

核、出站评定等。

7.甲方提供乙方在流动站工作期间的基本科研、办公条件，保证乙方在站期间

正常开展研究工作。

8.甲方合作导师指导乙方制定研究计划，开展科研工作。



9.乙方在站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，须以甲方为第一署名单位，其知识产权归

甲方所有，如需转让，须经甲方相关主管部门同意。

10.乙方延期期间不能申请公派出国进修、访学或挂职锻炼。

11.乙方延期期间出国参加学术会议，需经合作导师和流动站负责人同意，并报

博管办备案。参会经费由乙方或合作导师承担。

12.获准延期出站的博士后必须在延期时间截止前出站且满足出站条件，否则按

退站处理。

13.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协议的相关内容。变更时应按照规定

程序签订变更书，以书面形式确定变更的内容。

14.本协议订立时所依据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已经发生变化的，应当依法

变更协议的相关内容。

15.甲乙双方因履行协议发生争议，由当事人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可向当地法

院提起诉讼、仲裁。

16.本协议一式四份，暨南大学博士后管理办公室、博士后科研流动站、合

作导师、博士后本人各持一份。

甲方（暨南大学） 乙方（博士后）

授权代表签章： 签字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 日期： 年 月 日

甲方（流动站） 甲方（合作导师）

站长签章： 签字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 日期： 年 月 日


